
第第第第 11 屆全國兒童守護天使選拔辦法屆全國兒童守護天使選拔辦法屆全國兒童守護天使選拔辦法屆全國兒童守護天使選拔辦法  
 

一、目   的：為實現【關懷兒童 無遠弗屆 Serving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之宗旨，國際同

濟會於 92 年成立「台灣同濟會兒童基金會」，並於 96 年 12 月理監事會決議由

兒童基金會舉辦此一選拔活動，期能表揚為兒童付出之社會人士，落實同濟會

的宗旨，另一方面宣揚同濟會與兒童基金會，吸引媒體報導，提高知名度，吸

引更多人認同，期能共同致力服務兒童與社區，建構兒童快樂成長與學習的環

境，讓孩子們擁有一個健全快樂的童年，創造良好美善之社會。 

二、候選人條件：1.國籍：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內有固定住所者。 

  2.年齡：不拘。 

     3.性別：不拘。 

     4.選拔對象：品德優良，且無不良嗜好及記錄，並未曾獲全國性獎項為原則，實際從事 

照顧兒童相關工作，對兒童具有相當助益，影響深長久遠，且深受機關團體、 

立案社團、社區或學校認同之個人，共同一致推薦。 

5.評選要點： 

(1)對兒童相關法令或行政措施有研究且有實際貢獻者，讓兒童成長環境有重大改 

進，使兒童蒙受福利者。 

(2)帶領志工持續協助社區或學校從事兒童照顧相關工作，所推展之工作內容對學 

習成長環境有顯著貢獻，深受機關團體、立案社團、社區或學校認同，一致推 

薦。 

(3)對兒童之緊急急難救助有具體貢獻，成功克服困難，營造兒童快樂學習成長環 

境，獲得地方民眾、新聞媒體讚揚者。 

(4)從事兒童醫療研究工作，有顯著突破及傑出事蹟者。 

(5)申張兒童權益或因兒童議題享譽國際，對提昇我國國際地位與維護我國兒童權 

益有功者。 

(6)開創更加美好之兒童成長環境，對其未來發展有助益且具體貢獻者。 

(7)對照顧兒童有特殊貢獻且無給職者。 

(8)最近三年內未接受其他公益團體表揚者為優先。 

三、選拔辦法：候選人採用推薦方式，社會各界推薦，就符合本辦法條件者，主動提報為候選 

人，且本身願意接受表揚者，將其傑出成就及有關資料詳細填列，經推薦單位 

簽名，以「掛號郵件」向”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報名。 

收件地址：台中市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七樓之三 

四、推薦截止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20 日 

五、審查評選：邀請政府相關兒童部門、兒童有關團體、學校代表、專家及社會賢達組成 8-15

評選委員。 

六、公  佈：評選完成，立即由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舉行新聞及傳播界招待會，正式公佈當

選名單及事蹟，並於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網站公佈之。 

七、表  揚：預定 106 年 8 月 18 日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第 44 屆全國年會時，邀請政府主管首

長頒發當選證書及紀念品，並藉大眾傳播（電視、報紙、電台、雜誌）向社會

各界介紹，用以表揚，同時發函世界各國同濟會介紹當選人傑出事蹟。 

八、附  則：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第第第 11 屆全國兒童守護天使選拔評選標準屆全國兒童守護天使選拔評選標準屆全國兒童守護天使選拔評選標準屆全國兒童守護天使選拔評選標準  
 

全國兒童守護天使選拔評選標準，由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理監事會、台灣同濟會兒

童基金會董監事會訂定，供作選拔委員會及評審委員之評選標準。 

 

一、全國兒童守護天使評選之方式： 

(一)推薦：函邀政府相關兒童部門、各縣市政府、兒童相關機構、大專院校及兒童有

關團體，就合於選拔辦法中候選資格項目者，成績確實傑出者予以推薦。 

(二)初選：由選拔委員會就各推薦資料中，慎重選拔入圍名單，並由選拔委員會成員

作實地訪問，並查考其事蹟以瞭解其實際狀況。 

(三)決選：由評選委員就各初選入圍之候選人，以其社會貢獻成就及實際訪問之情

況，採無記名投票方式評定十名為本屆當選人，候補五名。 

(四)全國兒童守護天使之當選人，依下列分配選拔為原則： 

1. 對兒童相關法令或行政措施有研究且有實際貢獻者，讓兒童成長環境有重大 

改進，使兒童蒙受福利者。 

2. 帶領志工持續協助社區或學校從事兒童照顧相關工作，所推展之工作內容對 

學習成長環境有顯著貢獻，深受機關團體、立案社團、社區或學校認同，一致 

推薦。 

3. 對兒童之緊急急難救助有具體貢獻，成功克服困難，營造兒童快樂學習成長 

環境，獲得地方民眾、新聞媒體讚揚者。 

4. 從事兒童醫療研究工作，有顯著突破及傑出事蹟者。 

5. 申張兒童權益或因兒童議題享譽國際，對提昇我國國際地位與維護我國兒童 

權益有功者。 

6. 開創更加美好之兒童成長環境，對其未來發展有助益且具體貢獻者。 

7. 對照顧兒童有特殊貢獻且無給職之個人。 

8. 最近三年內未接受其他公益團體表揚者為優先。 

二、評選要項及標準：（初選與決選圴適用之） 

(一)個人資料：以品德素行及操守及所在單位信譽優良者為重點，佔總分百分之二十。 

(二)社會貢獻：以對社會之貢獻及影響為重點，佔總分百分之四十。 

(三)傑出成就：以其傑出成就之事蹟為重點，佔總分百分之三十。 

(四)評選委員評語佔總分百分之十。 

 

三、評選委員會對候選人中，有姻親及親屬關係者，應自動迴避之，期許評選合理公平。 

 

四、評選委員為名譽職，由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台灣同濟會兒童基金會敦聘禮遇之。 

五、評選結果由選拔委員會及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台灣同濟會兒童基金會之名義，轉

呈主管機關及國際同濟會世界總會報備，副本通知各有關機關及國際同濟會國內 17

區、300 餘會。 

六、本辦法經由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理監事會、台灣同濟會兒童基金會董監事會核定後 

實施，修訂時亦同，並依據各評選委員之決選會議修正建議，允以修訂。 

 


